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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海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7月 15日 

2.会议召开地点：常熟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门路 59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其他方式投票  视频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李建华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开无需相关部门批准或履行相关程序。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2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01,537,4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4%。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5人，列席 5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列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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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秘书赵燕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董事长李建华代表董事会汇报 2021 年董事会工作情况，主要从报告期

内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对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进行回顾总结，同时对报告期

内经营情况进行了讨论与分析，并对 2022 年董事会工作目标及企业未来展望作

了规划。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01,537,47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监事会主席张剑先生代表监事会作了 2021 年工作报告，回顾了 2021 年监事

会会议召开情况，监事会认真履行了监督职责，参与历次董事会会议并对董事会

经营实际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监督。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01,537,47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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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 2021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结合公司报表数据,编制了 2021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01,537,47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及行业状况，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2022 年包

含订单、销售收入、净利润等经营业绩指标，同时对 2022 年重大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及融资计划作出相应预算。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01,537,47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五）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和报告摘要的议案》 

1.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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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内容已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官方网站（www.neeq.com.cn）公示，公告

编号为 2022-010、2022-011号。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01,537,47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容

诚审字[2022]230Z0707 号审计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01,537,47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七）审议通过《关于重要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18 年 12 月 7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

—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并要求在境

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议案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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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股数 101,537,47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修订对照如下： 

原规定：第十二条 公司经营范围：新材料研发；铁路扣件、轨道减震器、 

桥梁支座、伸缩缝、隔震支座、高阻尼支座、摩擦摆支座、止水带、管片用

橡胶密封垫、套靴发泡垫板、橡胶密封条橡胶制品、抗震支吊架、软钢阻尼器、

防屈曲支撑、粘滞（弹）阻尼墙（器）、轨下橡胶垫板研发及设计、生产、销售

及安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及技术

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修订后：第十二条 公司经营范围：新材料研发；铁路扣件、轨道减震器、

桥梁支座、伸缩缝、隔震支座、高阻尼支座、摩擦摆支座、止水带、管片用橡胶

密封垫、套靴发泡垫板、橡胶密封条橡胶制品、抗震支吊架、软钢阻尼器、防屈

曲支撑、粘滞（弹）阻尼墙（器）、轨下橡胶垫板研发及设计、生产、销售及安

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建筑劳务分包；

施工专业作业；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筑物拆除作业（爆

破作业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终确定的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原规定：第一百五十条 公司应积极建立健全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通

过多种形式主动加强与股东特别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沟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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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第一百五十条 公司应积极建立健全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通

过多种形式主动加强与股东特别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沟通和交流。投资者与公司

之间出现纠纷，应当先行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相关

争议提交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若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应当充分考虑股东的合法权益，并

对异议股东作出合理安排。公司应设置与终止挂牌事项相关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其中，公司主动终止挂牌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该制定合理的投资者保

护措施，通过提供回购安排等方式为其他股东的权益提供保护；公司被强制终

止挂牌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该与其他股东主动、积极协商解决方案。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01,537,47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九）审议否决《关于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了兼顾未来经营可持续发展和投资者回报需求，公司决定以权益分派实施

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

相关税收遵照相关政策执行。相关内容已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官方网站

（www.neeq.com.cn）公示，公告编号为 2022-012。 

2.议案表决结果：0% 

同意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反对股数

101,537,472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弃权股数 0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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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任职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根据公司发展需要，提名邹昀益

为公司董事。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01,537,47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4 日出具的 

《关于苏州海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的函》，公司

此次发行股票 2022.2 万股，公司注册资本由 10117.8万元增加至 12140 万元。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01,537,47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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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鲁兵、张华强 

 

（三）结论性意见 

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议案生效情况 

姓名 职位 职位变动 生效日期 会议名称 生效情况 

邹昀益 董事 任职 2022年 7月 15日 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吴正 董事 离职 2022年 7月 15日 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五、备查文件目录 

《苏州海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苏州海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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